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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再行處理；若處理至第 13 案時還無法獲致共識，可能就由整個委員會委員共同表達意見。為

尊重提案人，請工業局派人趕快與陳曼麗委員溝通協調，若能私下協調出共識是最好的，請趕

快溝通你們雙方可以接受的修正文字，否則再繼續發言恐怕仍無結果。本案暫停處理，留待最

後再處理。 

進行第 6 案。 

6、 

我國垃圾焚化爐之處理容量大於目前生產之家庭垃圾量，惟因事業廢棄物未經妥善減量及再

利用處理，導致焚化爐操作業者在收受焚化處理垃圾時，佔據家戶垃圾處理容量。致使近來有

數個縣市面臨家用垃圾無處可去之窘境。面臨此問題，行政院環保署竟選擇重新啟用台東、雲

林兩地焚化爐，而非落實管理要求操作業者優先處理家戶垃圾，有餘裕量再處理一般事業廢棄

物的原則。爰建請行政院環保署確實督導各縣市焚化爐確實執行優先處理家戶垃圾。 

提案人：吳焜裕 

連署人：鍾孔炤  黃秀芳  陳曼麗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7 案。 

7、 

有鑑於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於相關人力、預算投入不足，只憑廠商自

主管理，導致事業廢棄物四處流竄，如爐碴棄置農地、或淪為非法使用於路面或建築物。爰建

議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工業局及相關單位執行三級管理機制，負起行政單位監督管理之責。 

提案人：吳焜裕 

連署人：鍾孔炤  黃秀芳  陳曼麗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8 案。 

魏署長國彥：（在台下）我剛才跟主席報告過，開會時間是上午 9 點到 12 點，下午兩點半到五點

半。 

主席：向各位委員說明，署長跑來找我兩次，他特別提醒我開會時間是早上 9 點到中午 12 點，下

午兩點半到五點半，他第一次來提醒我是否可用餐了，當時我回答他我們是否等 13 個提案處理

完再用餐；剛才他再次提醒我開會時間只到 12 點。關於開會時間，請問在座所有委員，是否同

意延長到等所有臨時提案處理完後再用餐，可否請大家稍微忍耐一下？我還有一個更好的建議

是，我們現在將便當發下去，可否大家邊吃便當邊處理提案？大家不要拘謹，若我當召委時，

超過 12 點，大家肚子餓了，雖然我們在詢答，但只要跟你的業務無關都可以邊用餐，這樣好不

好？不要餓肚子也是好的。我們就邊處理邊用餐，這樣可能比較人性化一點。 

進行第 8 案。 

8、 

鑑於台灣現行垃圾焚化爐處理垃圾量尚未達百分之百，居家廢棄藥物若按食藥署的政策宣導


